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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预算说明
第一部分 

概    况

1、 主要职能

1、贯彻执行国家有关金融证券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，落实上级关于金融证券方面的工作部署。 
2、协调金融机构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和支持。 
3、负责联系各级驻我区金融监管机构和国有、股份制及外资银行、证券、期货、保险、信托、资产管理等各类金融机构及行业自律组织，协调解决金融业发展中应由地方解决的矛盾和问题；支持和促进金融改革与创新。 
4、协调指导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、股本变更，指导其规范运作，完善结构；参与策划、指导、规范重大资产整合、重组工作及融资工作。 
5、负责全区上市后备资源培育工作，协调解决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过程中遇到的难题。 
6、跟踪监测全区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运行情况，汇总分析相关统计资料；指导协调上市公司配股、增发等再融资工作；指导、规范上市公司并购、资产重组、股权交易等行为。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促进全区上市公司发展、结构优化的政策性建议。 
7、负责全区企业债券的发行初审工作。 
8、指导原淄博证券交易报价系统关闭后的我区挂牌企业规范运作。 
9、承办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10、全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设立、变更审核报批和业务监管。
二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

区金融办部门预算包括：区金融办机关预算。
纳入区金融办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见下表：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备注

	1
	区金融办机关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第二部分

2016年部门预算

情况说明

一、收支预算总体情况

2016年收入预算为105.04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105.04万元。

2016年支出预算为105.0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5.04万元。

二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

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为105.04万元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一般公共服务（类）支出105.04万元，主要用于支付工资、购买办公用品等基本支出和开展上市、挂牌工作等项目支出。

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2016年，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等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共2.48万元，较2015年预算安排减0.77万元。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，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预算0万元 。包括单位公务出国（境）的国际旅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培训费、公杂费等支出。

2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预算2万元。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、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
3、公务接待费预算0.48万元。包括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含外宾接待）费用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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